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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書

頁次 
修     訂     後     內     容 修   訂   理   由 

封面 茲申報 10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並檢附各項附件送請查核 

       107年度未分配盈餘    

       □___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決算) 

【解散、廢止、合併或轉讓，主管機關核准日期:   年   月   日 核准文
號:             】 

配合現行開放決算申報案件得採網

路申報，惟逾期申報者，不得採用網

路申報，為利系統檢核是否逾期申

報，增加主管機關核准解散等日期及

文號欄位。 

封面背

面 

十、本申報書（含租稅減免明細表、關係人交易明細表及跨國企業集團成員揭露資

料或其他申報書表各頁次）除下列頁次之欄位金額第 B3 頁至第 B5頁之欄位金

額不滿千元部分，百元以下無條件捨去外，其餘頁次之金額欄一律計算至元為

止，角以下無條件捨去。 

(一)第 B3頁至第 B5頁之欄位金額不滿千元部分，百元以下無條件捨去。 

(二)第 C5 頁「已分配予全體股東之未分配盈餘加徵稅額(D)」、「抵繳稅額」

及「抵繳稅額上限」欄位，所屬計算式以連除(乘)方式計算者，金額不滿

一元部分，按四捨五入計算。 

十一、本申報書（含租稅減免明細表、關係人交易明細表及跨國企業集團成員揭露

資料或其他申報書表各頁次）除第 C5頁「分配日非居住者股東之持股比例(Z1)」

欄位之比率計算至百分比小數點以下第二位止，第三位以下四捨五入外，其餘

各頁次之比率欄百分比小數點第三位以下無條件捨去。 

十二、109年度營利事業決算申報案件應納稅額，依照下列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稅率計算之(108年度稅率及速算公式請詳第1頁背面申報須知六)： 

項次 課稅所得額 稅率 速 算 公 式 

1 12 萬元以下者 免徵 - 

2 超過 12萬元 20% 

1.P在 200,000元以下者   

  T=(P－120,000元)×1/2 

2.P超過 200,000元者    T=P×20﹪ 

附註：1.T=稅額       P=課稅所得額 

      2.課稅所得額超過 12 萬元者，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徵 20%，但其應

納稅額不得超過課稅所得額超過 12萬元部分之半數。 
 

1.配合 107年 2月 7日修正刪除所得

稅法第 73條之 2規定，自 108 年 1

月1日起刪除非居住者股東獲配之

股利或盈餘所含加徵 10%稅額部分

得半數抵繳其應扣繳稅額之規定。 

2.配合 107年 2月 7日修正公布所得

稅法第 5 條規定，109 年度辦理決

算申報者，其稅率為 20%，修正速

算公式。 

 

第 0頁 
 

租稅減免明細表檢核清單 

頁次 

使 用
者 
請 打
ˇ 

            內                    容 

A13~A14  投資設備或技術適用投資抵減稅額明細表 

A14  
產業創新條例投資智慧機械或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投資抵減明

細表 

A18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成減除申報明細表 

A19 

 
 

符合產業創新條例第19條之1規定公司員工取得獎酬員工股份

基礎給付選擇延緩繳稅或緩課申報明細表 

A27~A28  
修正後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第29條及國際機場園區發展

條例第35條 

A27-1~A28  
外國營利事業於自由貿易港區及國際機場園區內之自由貿易港

區從事貨物儲存或簡易加工租稅獎勵表 

A30  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23條之3未分配盈餘實質投資明細表 

1.配合 108 年 7月 3日公布新增「產

業創新條例第 10條之 1」規定增訂

第 A14頁。 

2.經濟部未公告 108年度「中小企業

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

之優惠適用期間，相關法條係暫時

性不適用，本年度刪除第 A18 頁，

第 A18頁以下頁次不變動，保留第

A18 頁代號俟以後年度公告優惠適

用期間使用。 

3.配合 108年 1月 16日修正公布「自

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29

條及「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第

35 條修正第 A27~A28頁。 

4.配合 108年 7月 24日公布新增「產

業創新條例」第 23 條之 3 規定增

訂第 A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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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書

頁次 
修     訂     後     內     容 修   訂   理   由 

備註 2：……，應於當年度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 3 個月起至申報期間截止日內，檢

具有關文件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認定資格條件及當年度研究發展

活動，以符合程序要件。 

備註 3：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申請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 10 條之 1 智慧機械或第五代

行動通訊系統投資抵減者，應於當年度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 4 個月起至申

報期間截止日內，登錄經濟部申辦系統，完成線上申辦作業，逾期不得申

請，以符合程序要件。 

備註4：……，應於讓與或授權其智慧財產權次日起至當年度結算申報期間開始日2

個月前，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認定，……。 

備註45:我國個人、公司適用106年11月22日修正公布前產業創新條例第12條之1第2

項或第3項規定或我國個人、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適用106年11月22日修正公

布後產業創新條例第12條之1第2項者，其股票發行公司應於交付股票次日起

2個月內，檢附相關文件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認定，並取得自行研

發所有之智慧財產權認定函，前項認定函及依規定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應於

辦理股票發行當年度結算申報期間屆滿前檢送公司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

關，以符合程序要件。 

備註56：我國創作人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12條之2第1項者，其學術或研究機構應於

規定期程內分配股票予我國創作人之當年度12月31日前，檢附相關文件向各

主管機關申請認定，並取得自行研發所有之智慧財產權認定函，前項認定函

及依規定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股票發行公司應於辦理股票發行學術或研究

機構分配股票予創作人當年度結算申報期間屆滿前檢送前項認定函及依規

定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予股票發行公司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以符合程序

要件。 

5.配合「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研究發

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第14

條及「中小企業研究發展支出適用

投資抵減辦法」第12條規定文字修

正備註2。 

6.配合108年7月3日公布新增「產業

創新條例」第10條之1規定增訂備

註3，原備註3、4、5、6依序變更

為備註4、5、6、7。 

7.107年4月23日修正「我國個人或公

司研究發展支出適用加倍減除辦

法」第7條規定，酌作文字修正備

註4。 

8.「產業創新條例」第12條之1申請

適用緩課規定，於106年11月22日

修正，而申請緩課僅於股票發行當

年度才須向主管機關申請認定，故

刪除修正公布前之規定等文字，修

正備註5。 

9.配合「產業創新條例緩課所得稅適

用辦法」第 4 條規定及「我國學術

或研究機構分配股票予我國創作

人申請股票適用緩課所得稅作業

辦法」第 3 條明訂申請股票認定期

間，酌作文字修正備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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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書

頁次 
修     訂     後     內     容 修   訂   理   由 

第 1頁 損 益 項 目 
 

01 營業收入總額(包括外匯收入      元) 
營

業

淨

利 25 各項耗竭及攤提（包括商譽攤銷      元，請另填附明細表） 

 

非營業

收 益 

35 投資收益(含權益法之投資收益)及一般股息及紅利（含國外投資收益，
但不包括選擇適用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之投資收益   元） 

36 依所得稅法第42條規定取得之股利或盈餘 

 

 

損益及

課稅所

得 

126依船舶淨噸位計算之所得（請附計算表） 

129中小企業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成減除金額 

 

 

營 業 收 入 分 類 表 ( 詳 附 註 二 、 三 ) 

標準代號 小業別 擴 大 書 審 純 益 率 所 得 額 標 準 營 業 收 入 淨 額 

89    90 

124……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擴大書面審核實施要點」辦理結算申報者，其土

地及其定著物(如房屋)之交易增益暨依法不計入所得課稅之所得額127_______元；

其權益法之投資收益及其他未實現利益130        元 

127…… 

附註: 

七、□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23條之1規定之營利事業，請詳申報須知八(九)及十四。 

八、□符合10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擴大書面審核實施要點第15點規

定，請詳申報須知五(十二)。 

1.配合「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

稅條例」，自108年8月15日施行，

依該條例第4條規定，選擇依該條

例規定課稅者，免依所得稅法、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及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課徵所

得稅及基本稅額，且一經擇定不得

變更。爰新增申報須知提醒營利事

業適用｢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

課稅條例」之投資收益金額不計入

第 35欄項「自行依法調整後金

額」。 

2.配合105年04月19日經濟部公告之

「中小企業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

成減除辦法」優惠適用期間(105

年5月20日至107年5月19日)已屆

期，108年度尚無適用中小企業發

展條例第36條之2案件，爰予刪除

第129欄位。 

3.為利適用擴大書面審核案件且帳

載有未實現利益之營利事業網路

申報，修正第130欄之欄位說明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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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書

頁次 
修     訂     後     內     容 修   訂   理   由 

第 1頁背

面 

申報須知 

五、營利事業計算課稅所得額時，除屬依所得稅法及國際金融業務條例規定停徵、

免徵或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應先行減除外，其屬依其他法律規定免

徵或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加成或加倍減除之成本或費用及…… 

(八)公司、合作社、醫療社團法人及非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 23條之 1規定之有

限合夥組織，會計帳冊簿據完備，其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經核准使

用藍色申報書或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如期申報及繳納稅款者，其前十年

各期核定虧損之本年度扣除額。所稱前十年各期核定虧損，係指經稽徵機

關核定之 98 年度以後(含 98 年度)之虧損，尚未依法扣除完畢者。當年

度…… 

(十)符合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 36 條之 2 及產業創新條例第 12條之 1第 1 項規

定加成(倍)減除金額。 

    (十二)符合 10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擴大書面審核實施要點第 15

點規定，應檢附「受勞動基準法週休二日新制影響成本費用分析表」（相

關格式內容可至各地區國稅局網站下載)，與本申報書一併申報，其適用

該要點之純益率標準，得按該純益率標準之 90%計算。 

六、108年度應納稅額，應依照下列 10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之： 

八、 凡合於相關法律減免規定者，應另填妥減免稅額通報單及各相關表格，訂在本
申報書後面一併申報，以維權益。 

(五)合於合於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 35條第 1項、產業創新條例第 10條及第 10
條之 1、 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 15 條第 3 項、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
設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3 款、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
3 款、發展觀光條例第 50條、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 5 條及資源回收再
利用法第 23 條規定，應填報投資抵減明細表，及檢具相關資料備查。 

(六)合於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 7條、新市鎮開發條例第 14條第 1項第 1
款及第 24 條第 1 項第 1 款、都市更新條例第 70 條規定(108 年 1 月 30 日
修正公布前第 49條)，應檢具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及相關資料備查。 

(八)合於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 36 條之 2 規定，適用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成減除
者，應填報加成減除明細表，並檢附規定文件 

(八)合於產業創新條例第 10 條之 1規定，投資於智慧機械或第五代行動通訊系
統者，應填報投資抵減明細表，並檢附規定文件。 

(九)合於產業創新條例第 23 條之 1 規定，應填具「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 23 條
之 1規定營利事業之合夥人營利所得計算表」，並檢附相關文件。 

十一、營利事業依所得稅法第 24 條之 3 規定計算利息收入者，108年 1 月 1日臺灣

銀行之基準利率為 2.616%。 

十五、營利事業匯回境外轉投資收益選擇適用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規
定課稅者，經申請核准並於規定期間內匯回之境外轉投資收益，免依所得稅
法第 3條第 2項、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4 條第 1 項、第 2 項
及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7條第 1項第 10款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及基本稅
額，已依來源地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不適用所得稅法第 3 條第 2 項但書
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4條第 1項但書及第 2項但書有關自
應納稅額中扣抵之規定，且一經擇定不得變更。上開轉投資收益不計入第 35
欄「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 

 

項次 課稅所得額 稅率 速  算  公  式 

1 12萬元以下者 免徵 - 

2 
超 過 12

萬元 

50萬元以下者 19% 
1.P在 193,548元以下者 T=(P－120,000元)×1/2 

2.P超過 193,548元者  T=P×19﹪ 

超過 50 萬元

者 
20% T=P×20﹪ 

附註：1.T=稅額       P=課稅所得額 

2.課稅所得額超過 12萬元未逾 50萬元者，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徵 19%，但其應

納稅額不得超過課稅所得額超過 12 萬元部分之半數。課稅所得額超過 50 萬元

者，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徵 20%。 

1.參酌「產業創新條例」第 23 條之

1、財政部 108 年 5月 16 日台財稅

字第 10804535120 號令、財政部

68年 6月 28日台財稅第 34331號

函及財政部賦稅署 95年 7月 13日

台稅一發字第 09504526550 號函

修正申報須知五。 

2.配合107年2月7日修正公布所得稅

法第5條規定，108年度營利事業所

得額超過120,000元未達500,000

元之稅率為19%，爰修正速算公式。 

3.配合105年04月19日經濟部公告之

「中小企業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

成減除辦法」優惠適用期間(105

年5月20日至107年5月19日)已屆

期，爰先暫予刪除原申報須知八

(八)。 

4.配合108年7月3日公布新增「產業

創新條例第10條之1」規定增訂申

報須知八(八)。 

5.配合所得年度修正申報須知十一 

(查臺灣銀行網頁108年1月1日臺

灣銀行之基準利率為2.616%)。 

6.配合「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

稅條例」，自108年8月15日施行，

依該條例第4條規定，選擇依該條

例規定課稅者，免依所得稅法、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及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課徵所

得稅及基本稅額，且一經擇定不得

變更。爰新增申報須知十五提醒營

利事業適用｢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

用及課稅條例」之投資收益金額不

計入第35欄項「自行依法調整後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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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次 
修     訂     後     內     容 修   訂   理   由 

第 3頁 
編號 項         目 

金額 

小計 合計 

3430 累積盈虧   

3435 
本期自其他綜合損益或其他權益項目轉入之稅

後淨額(附註七) 

  

3440   本期損益(稅後)   

3450   減：自本期盈餘分配或撥補虧損之金額(附註十) (         )  
 

1.採用 IFRS9後，處分透過其他綜合

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

具，損益係由其他權益轉入保留盈

餘，並配合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9

修正編號 3435項目名稱。 

2.鑑於公司法第 228條之 1修正公司

得於每季或每半會計年度終了後

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故增修編號

3450 欄位以充分表達公司盈餘分

配資訊。 

第 3頁背

面 

附註: 

六、「3434 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之影響數」，係指營利事業首次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或企業會計準則公報，或因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版本差異，依相關準則規定追溯調

整之影響數，於 108 年 1 月 1 日調整至保留盈餘之淨額(如為減項請加負號-)。107

年度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或企業會計準則公報，或因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版本

差異追溯調整之影響數，應分別與「3431 累積盈虧(86 年度以前餘額)」或「3432

累積盈虧(87 年度以後餘額)」計算填報。 

七、「3435 本期自其他綜合損益或其他權益項目轉入之稅後淨額」，係指依商業會計

法、證券交易法或其他法律有關編製財務報告規定處理之本期稅後淨利以外自其他

綜合損益或其他權益項目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稅後淨額。 

十、「3450 減：本期盈餘分配或撥補虧損金額」，係指依公司法第 228 條之 1 規定分

配或撥補當年度前 3季或前半會計年度之盈餘。 

第 6頁 

項 目 依據法規 限制標準 
代

號 

超過限額或不 

得 列 支 損 費 

自動調減金額 

（B－A） 

薪

資 

支

出 

所   32 

查   71 

(一)加班費每月不超過46小時(符合勞動基準法第

32條第2項但書及第3項規定者，每月不超過54

小時，每3個月不超過138小時)部分，免計入

員工薪資所得課稅。 

2 

 

(二)獨資或合夥組織之高級職員月薪最高以

84,500元為限，一般職工以59,500元為限，超

過部分不予認定。至年節獎金部分，於其併同

當年度經認定之薪資數額後，不超過上述月薪

標準按支薪月數另加2個月為基數之累積數額

者，准予核實認定。 

3 

 

 

項 

目 
依據法規 限 制 標 準 

捐

贈 

所    36 

中小條例10 

運產條例26 

災防法44之3 

私校法62 

政 治 獻 金 

7、11、19 

文創法26 

查    79 

(一)協助國防建設、慰勞軍隊、對各級政府、依行政法人法設立之中央或地方行政

法人、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合於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26條、災害防救法第44條

之3規定之捐贈、經財政部專案核准之捐贈及透過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

會，未指定對特定學校法人或私立學校之捐款，准予核實認定。 

(二)合於…… 

(三)透過…… 

(四)對…… 

(五)合於…… 
 

1.配合財政部 108年 01月 19日台財

稅字第 10700701550 號令訂定 108

年度營利事業借款利率最高標準

及員工薪資通常水準，其中對於獨

資合夥組織事業之高級職員及一

般職工之月薪並無設限，准予核實

認定，爰予刪除未設限額核實認列

之原(二)項目。 

2.配合財政部 107 年 6 月 20 日台財

稅字第 10700556910 號令增訂捐

贈限制標準(一)項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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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次 
修     訂     後     內     容 修   訂   理   由 

第 10 頁 107年度盈餘分配表或盈虧撥補表 

□本營利事業 107年度有非居住者股東(即 107 年 2月 7 日修正公布前所得稅法第

73 條之 2 所定股東)且有以截至 107 年 12月 31日止已實際繳納各年度加徵 10%

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未分配盈餘做為股利或盈餘分配，應填報其他申報書表第 C5

頁 

 
項            目 代號 金額 備     註 

 
加：107年度稅後淨利 07  

 

 加：107年度自其他綜合損益或其他權益項目轉入之稅後淨額（如

為減項請加負號－） 
07a  

 

 
減：依合作社章程規定分

派理事、監事、事務員及

技術員酬勞金 

86年度及以前年度 31   

 87~106年度 32   

 107年度 33   

 合 計 34   

 

108 年度發生保留盈餘調

整數（如為減項請加負號

－） 

86年度及以前年度 41   

 87~107年度 42   

 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之影響數 42b   

 自其他綜合損益或其他權益項目轉入之

稅後淨額 
42c  

 

 合 計 43   

 

108年 12月 31日累積盈

虧餘額 

86年度及以前年度 44  
即第 3 頁資產負債表編號

3431欄金額 

 
87~107年度 45  

即第 3 頁資產負債表編

號 3432 欄金額 

 
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之影響數 45b  

即第 3 頁資產負債表編

號 3434 欄金額 

 自其他綜合損益或其他權益項目轉入之

稅後淨額 
45c  

即第 3 頁資產負債表編

號 3435 欄金額 

 
合 計 46  

即第 3 頁資產負債表編

號 3430 欄金額 
 

1 配合 107年 2月 7日修正公布所得

稅法刪除第 73 條之 2 規定，爰刪

除表頭第 C5 頁之勾選項。 

2.配合財政部 108年 9月 6日台財稅

字第10800605390號令規定修正代

號 31~34 項目名稱。 

3.採用 IFRS9後，處分透過其他綜合

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

具，損益係由其他權益轉入保留盈

餘，並配合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9

修正項目名稱。 

4.鑑於公司法第 228條之 1修正公司

得於每季或每半會計年度終了後

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故增修填表

說明六以利公司填寫盈餘分配資

訊。 

第 10 頁

背面 

填表說明: 

二、「期初未分配盈餘」指上年度營利事業股東、社員、有限合夥合夥人同意或股東

會決議分派盈餘後之餘額，並請依盈餘所屬年度分別填報。 

四、營利事業因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或企業會計準則公報之會計準則版本變動、採用

新發布會計公報，或由企業會計準則公報變更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依相關

準則規定追溯調整之影響數，請填報於「107 年度其他保留盈餘調整數(05b

欄)」，當年度另有其他調整保留盈餘項目亦請填報於本欄位並附明細表。 

五、「提列法定盈餘公積」、「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及「分配股息及股利或盈餘」請依

營利事業股東、社員、有限合夥合夥人同意或股東會決議實際提列數，分別填

報應歸屬之年度。 

六、依公司法第 228 條之 1 規定以 108 年度前 3 季或前半會計年度之盈餘撥補 107

年度以前虧損之金額，請填報於「108年度發生保留盈餘調整數」之相關欄位

(41欄或 42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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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次 
修     訂     後     內     容 修   訂   理   由 

第 11 頁 

 

項次 項                  目 金額 

1 

□  1～1會計師查核簽證當年度財務報表所載之本期稅後淨利（經主

管機關查核通知調整者，以調整更正後之數額為準）。（請詳申報

須知五）    
1 

 

□  1～2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證券交易法或其他法律有關編製財務

報告規定處理之本期稅後淨利（當年度財務報表非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之營利事業適用）。（請詳申報須知五）                

2-1 
加：本期稅後淨利以外之純益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請

詳申報須知六） 
2-1 

 

2-2 

加：於 94 年度或以後年度依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前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9第 2項第 4款及第 5款規定限制或提列之盈餘，於限制

原因消滅年度之次一會計年度結束前未作分配之金額。 

2-2 

 

6 減：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 6 
 

7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次一年度虧損額。（請詳申報須知九） 7 
 

11 
已依合作社章程規定由當年度盈餘給付之理、監事職工紅利或酬

勞金。 
11 

 

1112 
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 
1112 

 

1213 依其他法律規定，應由稅後純益轉為資本公積者。 1213 
 

13 
本期稅後淨利以外之純損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

（請詳申報須知十二） 
13 

 

22 
合計：當年度依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9規定計算之未分配盈餘。(1+……

+5)-(6+……+15) 
22 

 

22-1 
減: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23 條之 3 規定實質投資減除金額(即第 A30 頁

(F)欄金額) 
22-1 

 

22-2 未分配盈餘減除實質投資金額後之餘額(第 22項-第 22-1項) 22-2 
 

23 未分配盈餘應加徵稅額(第 22-2項×5%） 23 
 

1.配合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所

得稅法第 66條之 9規定項目名稱

及申報須知。 

2.配合產業創新條例第 23條之 3增

修項次 22-1 及 22-2。 

第 11 頁

背面 

申報須知 
四、申報書項次 1 說明：營利事業 107 年度之盈餘未作分配者，應就該未分配盈

餘加徵 5%營利事業所得稅。所稱未分配盈餘，指營利事業當年度依商業會計
法、證券交易法或其他法律有關編製財務報告規定處理之本期稅後純益淨利，
加計本期稅後淨利以外純益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加減所得稅法
第 66 條之 9 第 2 項、第 5 項規定項目之金額計算之；營利事業依證券交易法
第 14 條第 2 項授權訂定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或依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有關編製財務報告相關法令規定，採用經該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解釋公告，及依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編製財務報告者，應以當年度依該等法令規定處理
之本期稅後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加減所
得稅法第 66 條之 9 第 2 項、第 5 項規定項目之金額計算之。 

五、申報書項次 1說明： 
(一)營利事業當年度之財務報表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所稱本期稅後純益淨

利，應以會計師查定數為準。其後如經主管機關查核通知調整者，應以調
整更正後之數額為準計算。請就當年度之財務報表是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擇一填列項目 1~1或 1~2，並於□內打「ˇ」。 

(二)勾選申報書項目 1~1 者，請檢附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107 年度財務報表及
查核報告。 

(三)營利事業經稽徵機關核定短漏報或主管機關查核通知調整之本期稅後純
益淨利，應於項次 1「本期稅後純益淨利」或其他空白欄項揭露調整申報。 

五六、申報書項次 2-1 說明： 
營利事業當年度之財務報表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所稱本期稅後淨利以外之
純益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應以會計師查定數為準。其後如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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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次 
修     訂     後     內     容 修   訂   理   由 

管機關查核通知調整者，應以調整更正後之數額為準計算。 
七、申報書項次 2-2說明： 

94 年度或以後年度依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前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9 第 2
項第 4 款及第 5 款規定限制或提列之盈餘，於限制原因消滅年度之次一會計
年度結束前未作分配之金額，應依 107年 2月 7 日修正公布前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9 第 5 項規定併同限制原因消滅年度之未分配盈餘計算，加徵 10%營利
事業所得稅。 

六八、申報書項次 6說明： 
所稱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指營利事業以當年度之未分配盈餘實際彌補其截至
上一年度決算日止，依商業會計法、證券交易法或其他法律有關編製財務報告
規定處理之待彌補累積虧損數額；營利事業因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或企
業會計準則公報，或因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版本差異之期初保留盈餘淨減少數，
致採用當年度之帳載累積未分配盈餘產生借方餘額(累積虧損)者，其以當年度
之未分配盈餘實際彌補該借方餘額之數額，得併入計算。 

七九、申報書項次 7說明： 
所稱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次一年度虧損額，指營利事業 108年度財務報表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查定之本期稅後純損數額淨利(或淨損)，加計本期稅後淨利(或
淨損)以外純益項目計入該年度未分配盈餘數及減除本期稅後淨利(或淨損)以
外純損項目計入該年度未分配盈餘數後之稅後純損金額，請檢附會計師查核簽
證之 108 年度財務報表及查核報告。 

八十、申報書項次 8說明： 
所定已由當年度盈餘分配之股利或盈餘，應以該股利或盈餘依 107 年 6 月 29
日修正前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 48條之 10第 2項規定之分配日在所得年度之次
一會計年度結束前者為限。 

九十一、申報書項次 9 說明：…… 
十二、申報書項次 13說明： 

營利事業當年度之財務報表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所稱本期稅後淨利以外之純
損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應以會計師查定數為準。其後如經主管
機關查核通知調整者，應以調整更正後之數額為準計算。 

十三、申報書項次 22-1說明：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 23條之 3規定，應填具第 A30頁「未
分配盈餘實質投資明細表」及第 A10-1 頁「產業創新條例申報減免稅額通報
單」，並請檢附投資相關證明文件(如：統一發票、付款證明、交貨證明、契
約…等相關文件)。 

第 A10-1頁 １０８年度依產業創新條例申報減免稅額通報單 

產 業 創 新

條 例 
減  免  項  目 

條文代

號 

申報減免

所得額 A 

申報當期

可抵減稅

額及當期

期初尚未

抵減稅額B 

申報實際減

免當年度營

利事業所得

稅額 C 

申報上一年

度未分配盈

餘減除金額

E 

備     註 

第 10條之1 

智慧機械及第五

代行動通訊系統

支出適用投資抵

減 

1021 

    1.填寫本欄

資料前，請

先行填寫

第 A14頁。 

2.填寫本欄

資料後，請

至第 A3 頁

之表一填

寫其各年

度抵減明

細。(本欄

C及 D合計

數 =第 A3

頁表一(e)

欄)。 

第 23條之3 
實質投資適用未

分配盈餘減除 
2331 

    填寫本欄資

料前，請先

行 填 寫 第

A30頁。 

1.配合 108 年 7 月 3 日公布新增產

業創新條例第 10條之 1規定，增

修通報單。 

2.配合 108年 7月 24日公布新增產

業創新條例第 23條之 3規定，增

修通報單。 

3.配合108年1月16日修正公布「自

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29

條及「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

第 35 條，財政部、交通部同年 10

月 9 日會銜修正發布「營利事業

於自由貿易港區從事貨物採購輸

入儲存或運送免徵營利事業所得

稅辦法」及同年 10 月 14 日會銜

修正發布「營利事業於國際機場

園區內之自由貿易港區從事貨物

採購輸入儲存或運送免徵營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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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次 
修     訂     後     內     容 修   訂   理   由 

1０８年度依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申報減免稅額通報單 

自由貿易港

區設置管理

條例 

減  免  項  

目 
條文代號 

申報減免 

所得額 A 

申報當期可抵

減稅額及當期

期初尚未抵減

稅額 B 

申報實際減

免當年度營

利事業所得

稅額 C 

申報實際減

免上一年度

未分配盈餘

應加徵稅額

D 

備     註 

108 年 1 月

16 日修正公

布前第 

29條 

外國營利事

業於自由貿

易港區從事

貨物儲存或

簡易加工免

徵營利事業

所得稅。 

2911 

    

填寫本欄資

料前，請先行

填 寫 第

A27-1及 A28

頁 

108 年 1 月

16 日修正公

布後第 29條 

營利事業在

中華民國境

內僅從事準

備或輔助性

質活動於自

由港區從事

貨物採購、輸

入、儲存或運

送免徵營利

事業所得稅。 

2912 

    

填寫本欄資

料前，請先行

填寫第 A27

及 A28頁 

 
１０８年度依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申報減免稅額通報單 

國際機場園

區發展條例 
減  免  項  

目 
條文代號 

申報減免 

所得額 A 

申報當期

可抵減稅

額及當期

期初尚未

抵減稅額

B 

申報實際

減免當年

度營利事

業所得稅

額 C 

申報實際減

免上一年度

未分配盈餘

應加徵稅額 D 

備     註 

108 年 1 月

16 日修正公

布前第35條 

外國營利事業

於自由貿易港

區從事貨物儲

存或簡易加工

免徵營利事業

所得稅。 

3511 

    
填寫本欄資

料前，請先

行 填 寫 第

A27-1 及

A28頁。 

108 年 1 月

16 日修正公

布後第35條 

營利事業在中

華民國境內僅

從事準備或輔

助性質活動於

自由港區從事

貨物採購、輸

入、儲存或運送

免徵營利事業

所得稅。 

3512 

    

填寫本欄資

料前，請先

行 填 寫 第

A27 及 A28

頁。 

 

業所得稅辦法」據以修正。 

第 A14頁 產業創新條例投資智慧機械或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投資抵減明細表(詳樣張) 
配合 108 年 7月 3日公布新增「產業

創新條例第 10條之 1」規定增訂。 

第 A30頁 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 23條之 3未分配盈餘實質投資明細表(詳樣張) 
配合 108 年 7 月 24 日公布新增「產

業創新條例」第 23條之 3規定增訂。 

第 B6 頁 A、集團主檔報告（Master File） 
1.本營利事業是否屬應送交集團主檔報告者？  

□是【請依規定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一年內送交所在地國稅局】 

1-1□已備妥集團主檔報告。 
1-2□未備妥集團主檔報告，理由：       。 

1-2-1□由集團境內其他營利事業成員送交集團主檔報告，成員名
稱：  、統一編號：  。 

1-2-2□其他理由： 。 
  1-3□由集團境內其他營利事業成員送交集團主檔報告，成員名稱：   、統        
        一編號：     。 

    □否【符合財政部 108年 12 月 10日台財稅字第 10804651540 號令規定第 1點   
第 1款規定，營利事業全年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合計數未達新臺
幣 30 億元，或全年跨境受控交易總額未達新臺幣 15億元，得免送交集

配合財政部 108年 12月 10日台財稅

字第 10804651540 號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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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書

頁次 
修     訂     後     內     容 修   訂   理   由 

團主檔報告者。】 
  2. …… 
B、國別報告（Country-by-Country Repor） 

1.是否符合財政部 108年 12月 10日台財稅字第 10804651540號令規定第 2點免送
交國別報告規定？ 

□是【1-1□……】 
    【1-5□最終母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外，本營利事業當年度符合上開財政部令第 1

點第 1款免送交集團主檔報告規定之標準。】 

第 B6 頁

背面 

填表說明: 

二、集團前一年度合併收入總額及送交國別報告(Country-by-Country Report)標
準，請以最終母公司或代理母公司送交成員之居住地國或地區功能性貨幣填報。 

三、A、集團主檔報告「1.本營利事業是否屬應備妥並送交集團主檔報告（Master 
File）者?」欄，請依下列說明填寫： 

(一) 營利事業屬應送交集團主檔報告，惟其所屬跨國企業集團在中華民國境
內有 2 個以上營利事業成員應備妥及送交集團主檔報告，依移轉訂價查核
準則第 21條之 1序文後段規定指定其他營利事業成員備妥及送交者，請勾
「1-3」，並填寫該成員名稱及統一編號。 

(二) 營利事業符合財政部 108年 12月 10日台財稅字第 10804651540號令第 1

點第 1 款規定，營利事業全年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合計數未達新臺
幣 30 億元，或全年跨境受控交易總額未達新臺幣 15 億元，得免送交集團
主檔報告者，請勾「否」。 

四、中華民國境內營利事業為跨國企業集團成員，依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 22條之 1
第 6 項及財政部 108 年 12 月 10 日台財稅字第 10804651540 號令第 2 點規定得
免送交國別報告之範圍如下： 
(一) …… 
(二)其所屬跨國企業集團之最終母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外，且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者： 

1.…… 
4.該營利事業當年度符合上開財政部令第 1 點第 1 款免送交集團主檔報告
規定之標準。 

配合財政部 108年 12月 10日台財稅

字第 10804651540 號令規定。 

機關團體

封面 

□法人組織 

□財團法人  □社團法人 

核准立案或設立許可之主管機關:_______________ 

主管機關代碼(參閱第 12頁背面):_______________ 

法人登記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人登記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非法人組織 

核准立案或設立許可之主管機關:_______________ 

主管機關代碼(參閱第 12頁背面):_______________ 

立案成立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登記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機關或團體之法人組織，區分為財

團法人及社團法人，增訂法人組織

類別，以資明確。 

2.為使機關或團體正確填報主管機

關資訊，酌作文字修正。 

機關團體

第 1頁 

6.是□ 否□：基金及各項收入，…. 

□B 屬財團法人組織且有投資(不含受贈)上市(櫃)或非上市(櫃)公

司股票者，請填寫下列欄位： 

平衡表之基金總額 01      元、資產總額 06      元；投資股票之

原始總成本金額 02       元，占基金總額比率 03    %(02÷01)、

占資產總額比率 07    %(02÷06)；投資原捐助事業股票金額 04      

元，占基金總額比率 05    % (04÷01)  

依財團法人法第 19 條第 3 項第 5 款

規定，財團法人購買股票不得超過財

產總額 5%，爰增訂「資產總額」及「占

資產總額%」欄位，以瞭解機關或團

體轉投資情形。 

機關團體

第 2頁背面 

申報須知 

十一、107 年 1 月 1 日起機關或團體因投資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或盈

餘(含股票股利)應計入其所得額，依免稅適用標準規定徵、免所得稅。 

十二、108年度應納稅額，應依照下列 108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之： 

項次 課稅所得額 稅率 速 算 公 式 

1 12萬元以下者 免徵 - 

1.機關或團體獲配之股票股利，亦屬

孳息收入，酌修文字，俾利正確填

報。 

2.配合 107年 2月 7日修正公布所得

稅法第5條，修正稅率及速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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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次 
修     訂     後     內     容 修   訂   理   由 

2 超過 12萬元 

50萬元以下

者 
19% 

1.P在 193,548元以下者   

 T=(P－120,000元)×1/2 

2.P超過 193,548元者  T=P×19﹪ 

超過 50萬元

者 
20% T=P×20﹪ 

附註：1.T=稅額       P=課稅所得額 

2.課稅所得額超過 12萬元未逾 50萬元者，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徵 19%，但其應納

稅額不得超過課稅所得額超過 12萬元部分之半數。課稅所得額超過 50萬元者，就

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徵 20%。 
 

機關團體

第 3頁 

１０８年度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織餘絀及稅額計算表 

（專供無銷售貨物或勞務者使用） 

項 目 摘 要 帳 載 結 算 金額 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 備 註 

05 支出（不含以前年度編列使用計 

畫結餘款用於本年度之支出） 
（請加總填列） 05    

 1. 薪資支出               0501    

 2. 租金支出               0502    

 3. 捐贈支出               0503    

 
附註 

三、主管機關為提昇社會福利機構之服務品質或為鼓勵業者配合辦理相關業務所給

與獎助性質之各項補助費，如無須相對提供勞務或服務者，非屬「銷售貨物或勞務」

收入。 

四、承辦政府委辦業務所取得之收入，及接受政府機關安置收托或收容身心障礙者，

所領取之托育及養護補助費收入屬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請填報申報書第 4 頁及第

5 頁。 

1.增列薪資支出及租金支出項目俾

利填載。 

2.依財政部 92年 3月 20日台財稅字

第 0920450889 號函規定，補助款

收入並非全屬「銷售貨物或勞務以

外之收入」，亦可能屬承辦政府委

辦業務之「銷售貨物或勞務收

入」，為明確定義其性質，爰增訂

附註三。 

3.原附註三，調整為附註四，並酌修

文字。 

機關團體

第 4頁 

１０８年度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織餘絀及稅額計算表 

（專供有銷售貨物或勞務者使用） 

項 目 摘 要 帳 載 結 算 金額 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 備 註 

07與創設目的有關活

動之支出 

（屬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支

出部分） 
07    

 1. 薪資支出 (含附屬作業組織        元) 0701    

 2. 租金支出 (含附屬作業組織        元) 0702    

 3. 捐贈支出 (含附屬作業組織        元) 0703    

 

增列薪資支出及租金支出項目，俾利

正確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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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次 
修     訂     後     內     容 修   訂   理   由 

機關團體

第 6頁  

 

平衡表(或資產負債表) 

資 產 負 債 基 金 及 餘 絀 
會 計 項 目 金 額 會 計 項 目 金 額 

    

資 產 總 額  負債基金及餘絀總額  
 

本 
□平衡表(或資產負債表) 

採附件方式申報 
□餘絀處理分析表 

   

酌修文字，俾利正確填報。 

 

機關團體

第 11頁 

附件目錄表 

項次 名  稱 點收 項次 名  稱 點收 

1 組織章程  9 
由各級政府機關籌設之證明文件

影本＿＿＿紙 
 

5 
境外可扣抵稅額證明文

件 
 13 採附件申報之平衡表  

6 自繳稅額繳款書收據  14 採附件申報之餘絀處理分析表  

7 
各頁加附之明細表或計

算表 
 15 採附件申報之財產目錄  

8 
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調

節明細表 
 16 

營利事業所得稅聲明事項表及證

明文件 
 

 

機關或團體申報書第 6頁平衡表及餘

絀處理分析表，亦可採附件方式申

報，新增附件目錄表項次，原項次 13

往後順移。 

清算  

第 4頁 

 

項次 項                  目 金額 

1 

□  1～1會計師查核簽證當年度財務報表所載之本期稅後淨利（經主

管機關查核通知調整者，以調整更正後之數額為準）。（請詳申報

須知四）    
1 

 

□  1～2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證券交易法或其他法律有關編製財務

報告規定處理之本期稅後淨利（當年度財務報表非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之營利事業適用）。（請詳申報須知四）                

2-1 
加：本期稅後淨利以外之純益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請

詳申報須知五） 
2-1 

 

2-2 

加：於 94年度或以後年度依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9第 2項第 4款及第

5 款規定限制或提列之盈餘，於限制原因消滅年度之次一會計年

度結束前未作分配之金額。 

2-2 

 

22 
合計：當年度依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9規定計算之未分配盈餘。(1+……

+5)-(6+……+15) 
22 

 

22-1 
減: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23 條之 3 規定實質投資減除金額(即第 A30 頁

(F)欄金額) 
22-1 

 

22-2 未分配盈餘減除實質投資金額後之餘額(第 22項-第 22-1項) 22-2 
 

23 未分配盈餘應加徵稅額。(第 22-2項×5%） 23 
 

配合產業創新條例第 23 條之 3 增修

項次 22-1及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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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次 
修     訂     後     內     容 修   訂   理   由 

清算   

第 4頁背面 

申報須知 
十二、申報書項次 22-1說明：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 23條之 3規定，應填具第 A30頁「未分配
盈餘實質投資明細表」及第 A10-1 頁「產業創新條例申報減免稅額通報單」，並請
檢附投資相關證明文件(如：統一發票、付款證明、交貨證明、契約…等相關文件)。 

 


